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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决定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3年 8月 18日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参会代表认真讨论，选举王顺奎、王伟、刘云涛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王顺奎、王伟、刘云涛先生当选为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届时
将与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
期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王顺奎先生个人简历
王顺奎，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烟台市水产职工学校教师；烟台市水产技术推

广中心政工科、办公室职员；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产良种场副场长，开发区分公司经理、
莱州海底牧场场长，现任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养殖事业部部长、海洋事业部总裁助理、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王顺奎先生持有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0.07%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顺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任职资
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王伟先生个人简历
王伟，男，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蓬莱马格庄渔政站技术员；烟台鲁星食品有限公

司营业部科长、营业部部长；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本部副本部长、亚洲事业部经理，海洋事业部副总裁。

截至目前，王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实际控制
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任职资格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刘云涛先生个人简历
刘云涛，男，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冷藏厂

技术员，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冷藏厂副厂长，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冷藏厂副厂长，现
任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胶原蛋白工厂厂长，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洋事业部
总裁助理。

刘云涛先生持有公司 900股股份，持有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1.08%股份；除上述表述外，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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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23年 8月 18日（星期五）上午 9: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8月 18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8月 18 日 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8 日 9:15-15:00 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1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届次：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5． 会议召集人：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唐积玉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唐积玉先生主持，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审议事项合法、完备，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73人， 代表股份 493,207,53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2089％。

（该统计结果系剔除现场和网络无效投票结果）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3人，代表股份 186,769,0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69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71人，代表股份 306,740,1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555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67 人， 代表股份 233,614,22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88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99人，代表股份 95,825,7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66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69人，代表股份 138,090,1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2574％。
无股东向征集人委托投票。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 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

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在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同意聘任唐积玉、车志远、吴俊、黄治华、王帅五人担任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如下：
1． 选举唐积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403,693,1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30,033,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7%。
唐积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选举车志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5,134,6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7.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35,134,6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46%。
车志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 选举吴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433,398,1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7.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33,398,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5.52%。
吴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 选举黄治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405,807,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3,807,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47%。
黄治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 选举王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433,723,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823,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
王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 选举柴俊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39,879,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9,879,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9%。
柴俊林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未超过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未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 选举龚俊宇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38,786,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8,786,7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2%。
龚俊宇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未超过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未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 选举许子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516,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51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
许子军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未超过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未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 选举刘建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706,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706,7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
刘建平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未超过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未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 选举罗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479,1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79,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
罗笛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未超过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未当选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 选举檀国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16,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16,3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
檀国民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未超过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未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在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同意聘任李家强先生、于江先生、徐景熙先生三人担任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如下：
1． 选举李家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3,709,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83,709,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44%。
李家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选举于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78,366,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72,416,6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0%。
于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选举伍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40,672,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672,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13%。
伍喆先生未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 选举刁少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570,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570,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0%。
刁少龙先生未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 选举徐景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8,870,7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8.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6,04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7%。
徐景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在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同意聘任步晶晶女士、李志凌女士二人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1． 选举步晶晶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636,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74,043,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50%。
步晶晶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 选举李志凌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2,746,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7.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73,153,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12%。
李志凌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 选举刘泽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58,311,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2.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8,311,4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4%。
刘泽清女士未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 选举王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777,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777,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
王龙先生未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四）《相关方签订＜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的子议案，关联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车轼先生均已依法回避表

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以逐项表决的投票方式对以下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1． 审议通过《关于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等各方签订＜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717,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700％；反对 6,819,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01％；弃权 2,7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3,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7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4,067,8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136％；反对 6,819,3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90％；弃权 2,7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3,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7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
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各方签订＜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0,435,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100％；反对 6,819,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01％；弃权 3,0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2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3,785,8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929％；反对 6,819,3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90％；弃权 3,0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20,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8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
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与张智敏等各方签订＜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8,451,0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233％；反对 6,919,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714％；弃权 104,893,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20,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1,801,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433％；反对 6,919,7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620％；弃权 4,893,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20,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4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
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与烟台云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等各方签订＜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742,0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726％；反对 109,779,701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3.3443％；弃权 2,74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3,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1,092,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6398％；反对 9,779,70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863％；弃权 2,7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3,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73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
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与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各方签订＜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991,4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1256％；反对 109,119,301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3.2038％；弃权 3,15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20,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1,341,4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7466％；反对 9,119,301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036％；弃权 3,1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20,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49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并发表如下结

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鑫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东洋 公告编号：2023-092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换届选举后，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股权结构和
董事会成员提名情况，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对公司控制权情况进行了谨慎甄别。 经公司审
慎判断认定本次换届选举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法律依据
1．《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

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 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
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2．《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

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
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 投资者依其可实
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
他情形。

二、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1、 上市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或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截至 2023 年 8 月 10 日，公司

前五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 股 比 例
（%）

湖南优禾神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100000000 13.22

山高（烟台）辰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68650000 9.08

北京盛德玖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48000000 6.35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0000001 2.64

朱春生 境内自然人 20000000 2.64

目前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优禾神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优禾”），
持股数量为 10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13.22%；

北京盛德玖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洋集团”）、
朱春生及车轼，合计持股数量为 90,943,313股，持股比例为 12.02%，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股东未披露相
互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或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 权超过 30%的股
东。

2、 上市公司不存在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
东。

根据《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九名
董事组成，均由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产生。

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后，上市公司董事会董事成员名单及提名主体情况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及提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1 唐积玉 董事 董事会推荐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2 吴俊 董事 董事会推荐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3 黄治华 董事 董事会推荐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4 车志远 董事 董事会推荐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5 王帅 董事 董事会推荐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6 李家强 独立董事 董事会推荐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7 于江 独立董事 董事会推荐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8 徐景熙 独立董事 晋辰贸易推荐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上述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的提名情况、履历背景、当选情况及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分析，王帅
曾任职于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唐积玉、车志远曾任职于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
俊曾任职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黄治华曾任职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履历背景及前五大股
东持股比例分析公司目前的前五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情形，均无法控制公司董事会。

3、 公司 2022年至今股东大会出席率表明上市公司不存在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
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根据《公司法》及《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
别决议，股东大会做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2 以上
通过，股东大会做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通
过。

公司 2022年至今召开股东大会及出资人组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出席率均在 55%以
上，湖南优禾持股 100,00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22%；东方海洋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90,943,3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02%。 如前所述，公司股权较为分散且湖南优禾与海洋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较为接近， 公司任一股东不会亦无法通过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
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4、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
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公司股东均不能控制公司，亦不存在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
人。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在目前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成员提名情况，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情况，公
司不存在《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一家无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

三、 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后不会对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产生影响，不会对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3-041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经营发展需要，近日，搬迁至新办公地址。 公司
主要办公地址、传真、邮政编码发生变更，为保证投资者交流渠道通畅，现将具体变更内容公告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 889号 E10室 咸亨科技大厦 (杭州市拱墅区永福桥路与新天地街交叉口
南 180米)

邮政编码 310000 310015

传真 0571-56180991 0571-87919231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电子邮箱、公司网址、证券部联系电话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
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上信息变更，若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3-042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计划期间届满

暨股份减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隋琳女士持

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389,3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取得的股份，该股份已于 2022年 7月 2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董事、副

总经理隋琳女士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200,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0.29%。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拟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即 2023 年 2 月 20 日-2023 年 8 月 18 日）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
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若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股
东持股数量或公司股份总数发生变更的，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 2023 年 8 月 18 日，上述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减持区间届满，董事、副总经理隋琳女士在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871,371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122%。 本次
减持股份实施之后， 董事、 副总经理隋琳女士持有公司流通股 5,518,0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438%。 董事、副总经理隋琳女士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隋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389,371 1.56% IPO前取得：6,389,37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董事、高管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 持 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隋琳 871,371 0.2122% 2023/2/20 ～2023/
8/18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12.7741 －
13.0431 11,250,468.75 已完成 5,518,000 1.3438%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9 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管理费和/或托管费率并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旗下部分基金的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3 年 8 月 21 日起调整旗下部分基金（具
体基金清单请见附件）的管理费率和/或托管费率，并对涉及的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其他法律文件作相应修改。 具体修改内容说明如下：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公司决定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的管理费率和/或托管费率，并对相关基金合同进行必要的修订。 相关基金的名单及费率调整情况参见附件，相关基金的托管协议、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据此相应进行必要修订。

2、本次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修订的内容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修改后的相关基金的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全文将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于基金
管理人网站（https://www.cib-fund.com.cn/）。 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将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要求进行更新，供投资者查阅。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s://www.cib-fund.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00-95561进行咨询、查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

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19 日

附件：相关基金名单（含费率调整安排）

产品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兴业兴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兴业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兴业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兴业数字经济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兴业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15% 1.20% 0.15%

兴业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15% 1.20% 0.15%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兴业医疗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0% 1.20% 0.20%

兴业优势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0% 1.20% 0.20%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 0.25% 1.20% 0.20%

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兴业兴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0% 1.20% 0.20%

兴业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兴业安保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0% 1.20% 0.20%

兴业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0% 1.20% 0.20%

兴业睿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0% 1.20% 0.20%

兴业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兴业品质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等待发行） 1.50% 0.20% 1.20% 0.20%

证券代码：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体育 公告编号：2023-044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
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129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

核中心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按照该问询函的要求，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

实， 并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8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披露后，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687 证券简称：大胜达 公告编号：2023-060
债券代码：113591 债券简称：胜达转债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胜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胜达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现对公告内容一处错误予以更正：

更正前：
“胜达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 8月 21日
更正后：

“胜达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 8月 22日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胜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不存

在其他需要补充或更正的内容。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9 日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低旗下部分基金费率

并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理财需求，降低投资者的理财成本，经与相关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3年 8月 21日起，调低旗下部分基金的管理费率和/或托管费率，并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有关

条款进行修订。 现将有关修订内容说明如下：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公司决定调低旗下部分基金的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

并对相关基金合同进行必要的修订。 相关基金的名单及费率调整情况详见附件， 相关基金的托管协

议、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据此进行必要修订。

2、本次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修订的内容和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除上述要素外，其余要素不作变更。本次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

议、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将在本公司网站（www.gowinamc.com）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rsc.gov.cn/fund）发布。投资人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投资人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owinamc.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9-0098）咨询

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

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

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19 日

附件：相关基金名单及费率调整安排

序号 基金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1 国融融盛龙头严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0% 0.25% 1.20% 0.20%

2 国融融信消费严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0% 0.25% 1.20% 0.20%


